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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号决议附件1（2022年，布加勒斯特2026年，多哈，修订版）
国际电联2024-20272028-2031年战略规划
1	国际电联结构概览
1	根据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国际电联《公约》，国际电联的构成如下：a) 作为国际电联最高机构的全权代表大会；b) 在两届全权代表大会期间代表全权代表大会行事的国际电联理事会；c) 国际电信世界大会；d)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包括世界和区域性无线电通信大会、无线电通信全会、无线电规则委员会、无线电通信研究组和无线电通信顾问组以及无线电通信局（BR））；e)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包括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电信标准化研究组和电信标准化顾问组以及电信标准化局（TSB））；f)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包括世界和区域性电信发展大会、电信发展研究组和电信发展顾问组以及电信发展局（BDT））及g) 总秘书处。三个局是各自部门的秘书处。
2	如国际电联《基本文件》所述，ITU-R负责确保所有无线电通信业务合理、公平、高效且经济地使用无线电频谱，包括使用对地静止卫星或其他卫星轨道的业务，还负责开展无频率范围限制的研究和通过有关无线电通信事宜的建议书。
3	ITU-T的职能是研究技术、运营和资费课题，并通过相关建议书，实现国际电联有关电信标准化的宗旨，同时谨记发展中国家[footnoteRef:1]的特别关切，以便在全世界范围内为电信制定标准。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LDC）、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LLDC）。] 

4	ITU-D的职能包括履行国际电联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发展系统或其它资金安排下的项目实施执行机构的双重职责，以通过提供、组织和协调技术合作和援助活动，促进和加强电信发展，消除数字鸿沟。
5	国际电联各部门拥有互补的职权并在落实本战略规划过程中进行合作，以实现国际电联的宗旨。
6	总秘书处的职能包括协调和报告战略规划的落实情况，并负责国际电联资源的整体管理。总秘书处旨在为国际电联成员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7	三个局，包括区域代表处和总秘书处，希望加强协调、合作和一致性，并通过避免重复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作用和实施国际电联的战略规划，更有效且高效地履行国际电联的使命，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电信/ICT环境中推进实现本组织的总体目标和部门目标。国际电联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将根据其核心职责、可提供的附加价值以及可用资源，思考新的工作领域。
2	国际电联2024-20272028-2031年战略框架
2.1	总体框架
78	下图列出了战略框架的关键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愿景、使命、总体战略目标和具体目标、主题重点和成果工作、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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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规划的组成部分
	定义

	愿景
	国际电联希望看到的更美好世界。

	使命
	国际电联《基本文件》规定的国际电联总体宗旨。

	总体战略目标
	有助于实现使命的国际电联高层目标。

	具体目标
	国际电联期望实现的结果，以便交付总体战略目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各行动方面。

	主题重点
	国际电联关注的工作领域和将在其中取得成果以实现总体战略目标。

	成果
	国际电联力求在主题重点下实现的主要结果。

	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为支持国际电联主题重点下的工作而部署的一系列国际电联产品和服务。

	推动因素
	使国际电联能够更有效、高效地实现总体目标和重点的工作方式。

	运作规划和部门重点工作
	各局和总秘书处每年根据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制定运作规划，各局与相关顾问组磋商制定。其中含有各局和总秘书处下一年的详尽规划和之后三年的预测。由理事会审议和批准四年期滚动式运作规划。


2.2	愿景
89	“一个由互连世界[赋能的信息社会]，在此社会中电信/信息通信技术促成并加速可由人人共享的社会、经济和在环境方面具有可持续性的增长和发展”。
[CWG-SFP主席：“一个加速社会与经济发展并塑造可持续未来的互联互通的世界。”]
[美国：“一个由互连世界赋能的信息社会，在此社会中电信/信息通信技术促成人人享有社会经济繁荣并加速可由人人共享的社会、经济和在环境方面具有可持续性的增长和发展”。]
2.3	使命
910	“国际电联的使命是推动、推进并促进对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网络、服务和应用的价格可承受的普遍接入，并将其用于社会、经济和在环境方面具有可持续性的增长和发展”。
[CWG-SFP主席：“国际电联的使命是推动、推进并促进对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网络、数字服务和应用的价格可承受的普遍可信任的接入，并将其用于社会、和经济和在环境方面具有可持续性的增长和发展繁荣”。]
[美国：“国际电联的使命是推动、推进并促进对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网络、服务和应用的价格可承受的普遍接入与使用，并将其用于社会、经济和在环境方面具有可持续性的增长和发展”。]
2.4	总体战略目标
1011	以下所列为国际电联的总体战略目标，支持国际电联履行其使命以及在推动落实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各行动方面的愿景、《全球数字契约》的目标及承诺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1112	总体目标1 – 普遍互连互通：促成和推动对价格可承受、高质量且安全的电信/ICT的普遍接入。为推进普遍互连互通，国际电联将努力实现可普遍无障碍获取、价格可承受、高质量、可互操作、具有韧性且安全的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服务和应用。国际电联将协调努力，防止和消除对无线电通信业务的有害干扰，促进全球电信的标准化，并利用现有和新兴技术、连接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弥合所有国家、区域和全人类在接入方面的数字鸿沟。
1213	总体目标2 – 可持续数字化转型：推动电信/ICT的公平和包容性使用，增强公民和社会的能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利用电信/ICT，国际电联将努力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便利，以帮助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社会和经济。国际电联为此将努力弥合所有国家和所有人在电信/ICT使用方面的数字鸿沟，包括妇女和女童、青年、原住民、老年人、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国际电联将努力推进和促成跨生活和活动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以应对气候和环境双重危机，并促进科学进步和对地球和空间及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探索，惠及全人类。
2.5	国际电联《连通2030年议程》的具体目标
1314	具体目标是国际电联工作实效和长期影响的体现，提供了实现国际电联总体战略目标进展的指标，以及国际电联促进实施WSIS行动方面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承诺以及实现《全球数字契约》的目标和承诺。国际电联将与世界各地致力于推进电信/ICT使用的其他组织和实体广泛开展协作，力求在20302031年前实现互连的世界。
	总体目标1的具体目标：在2030年前实现普遍连接：

	1.1：宽带的普遍覆盖

	1.2：人人都用得起的宽带服务

	1.3：宽带接入家家户户

	1.4：支持互联网的设备的拥有和接入

	1.5：所有学校对互联网的接入

	1.6：各国网络安全就绪水平的提高（具备的主要能力：战略、国家计算机事件/应急响应团队和立法到位）

	1.7：所有人对互联网的普遍接入

	总体目标2的具体目标：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数字化转型

	2.1：待缩小的所有数字差距（尤其是性别、年龄和城乡差距）

	2.2：大多数人拥有数字技能

	2.3：企业对互联网服务的普遍使用

	2.4：大多数人获取在线政务服务

	2.5：显著提高ICT对气候和环境行动的贡献



	[bookmark: _Hlk219281729]总体目标1的具体目标：在2031年前实现普遍连接：

	1.1：宽带普遍覆盖

	1.2：人人享有负担得起的连接

	1.3：互联网设备的普遍接入

	1.4：各国网络安全就绪水平有所提高

	1.5：具有韧性的网络

	1.6：避免有害干扰

	1.7：互操作性标准的影响

	总体目标2的具体目标：到2031年实现可持续数字化转型：

	2.1：普遍使用互联网（弥合所有差距）

	2.2：人人享有数字技能

	2.3：学校的普遍互联网接入

	2.4：企业/行业普遍使用互联网

	2.5：ICT的环境影响

	2.6：包容性数字创新

	2.7：太空发展


2.6	主题重点工作
1415	各部门和总秘书处将在就国际电联主题的重点工作下共同努力，交付实现国际电联总体战略目标的成果。这些主题重点工作和相关成果介绍如下。
空间和地面业务的频谱使用
1516	无线电频谱和相关卫星轨道资源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必须依据《无线电规则》的规定合理、高效且经济地使用，以便各国或国家集团可以公平获取这些轨道和频率，同时顾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特定国家的地域情况。
1617	国际电联在该主题重点工作下的活动侧重于改进无线电通信业务对无线电频谱的使用以及对地静止卫星轨道和其他卫星轨道的使用，同时协调相关工作，防止和消除不同国家无线电台之间的有害干扰，同时促进各种无线电通信业务的高效和有效操作。国际电联还开展有关无线电通信技术和系统的研究并制定建议书，推动更有效地利用频谱和轨道资源。
17	国际电联有关空间和地面业务频谱使用的工作预期交付以下成果：
1)	无线电频谱和轨道资源得到高效、经济、合理且公平的使用。
2)	避免造成有害干扰。
3)	ITU-R建议书，包括涉及传播建模、用于高效频谱管理以及共用和兼容性的建议书的应用得到加强。
国际电信码号资源
全球电信/ICT互操作性和创新
18	国际电联注重通过制定、通过和实施可确保互操作性、兼容性和创新性的国际标准，强化全球电信/ICT生态系统。
19	此项重点工作的一个重要支柱是制定国际标准，确保全球电信/ICT网络和业务的互操作性和互连。通过促进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参与标准化进程，这一重点工作旨在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加速基础设施的发展，加强全球连通性，拥抱新的和新兴电信/ICT并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
18	20	此项重点工作的另一个关键支柱是有效分配和管理国际电信码号资源包括编号、命名、寻址和标识（NNAI）资源，所有这些均有助于国际电信/全球ICT网络以及服务和应用的运营。国际电信码号这些资源不仅对于固定和移动人际通信业务至关重要，而且以及对非人际机器对机器（M2M）通信和物联网（IoT）连接业务等业务亦至关重要。随着对这些业务的需求持续增长，国际NNAI资源的有效管理变得日益重要。
19	在全球层面有效管理这些有限的资源，是应对电信/ICT领域和其他社区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关键。
20	国际电联负有分配和管理这些资源的独特责任，帮助实现国际电信网络和业务的最佳运行。

21	国际电联在国际电信码号资源方面的工作预期交付以下成果：
1)	根据ITU-T建议书和程序有效分配和管理国际电信编号、命名、寻址和标识（NNAI）资源。
2)	国际电信网络和业务的可用性增强。
3)	对编号、命名、寻址和标识（NNAI）资源的挪用和滥用减少。
包容和安全的基础设施和服务
2221	包容和安全的电信/ICT基础设施和服务是数字化转型的基本以及不可分割的部分。该主题重点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促进互操作性，提升性能、韧性、质量和价格可承受性，以及增强电信/ICT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可持续性，重点关注包容性和全球连接。该主题重点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包容性、数字素养和技能。
2322	在该重点下的工作还应为不同无线电业务提供更大兼容性和共存，免受有害干扰。
2423	树立对电信/ICT的信心和提高其安全性对其广泛采用和使用至关重要。
2524	该主题重点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树立使用电信/ICT的信心和提高其安全性的技术和组织方面，特别是通过提高网络和系统的质量、可靠性和复原力以及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的方式，为成员国提供帮助。
2625	为实现这点，国际电联将努力促进包容和安全的电信/ICT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发展，包括通过为无线电通信和电信业务以及电信网络的运营和互通制定国际标准和发展新技术，以及向成员提供关于新兴电信/ICT业务和技术[例如人工智能（AI）和量子信息技术（QIT）]援助并为其建设能力。
27	国际电联在包容和安全的电信/ICT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的工作预期交付以下成果：
1)	增强所有人对固定和移动宽带业务的连接和接入。
2)	加强无线电通信业务的使用。
3)	增强数字技能和素养。
4)	增强国际电联成员关于包容和安全的电信/ICT基础设施、服务和应用互操作性和性能方面的支持。
5)	提高国际电联成员部署包容、安全和有复原力的ICT基础设施的能力，应对网络安全相关事件，在使用ICT方面建立信任和信心，并采取风险管理做法。
6)	加强利用国际电联独特的伙伴关系，促进数字技能和公众网络安全意识方面的能力建设和培训。
7)	协助国际电联成员制定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8)	协助国际电联成员实施与该主题重点相关的国际标准。
数字应用
2826	电信/ICT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广泛提供已成为相关数字应用普及和创新的催化剂，这些应用改善人们的生活并增强社会能力实现可持续数字化转型。电信/ICT应用以及通过ICT创业和加强ICT生态系统中的ICT创新来促进其发展在以下领域显示出巨大前景，包括但不限于卫生保健、教育、银行和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
2927	国际电联通过制定[服务于电信/ICT[和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数字战略、和国际[电信]标准，利用战略、举措制定和支持机构及人员能力建设加强以ICT为中心的创新生态系统和创业以及提供技术援助满足国际电联成员的需求和要求，为提高电信/ICT应用的可用性、互操作性、可扩展性和影响作出贡献，包括在服务欠缺地区。
30	国际电联在数字应用方面的工作预期交付以下成果：
1)	增强电信/ICT应用的互操作性和性能。
2)	增加包括电子政务在内的电信/ICT应用的采用和使用。
3)	增加部署此类应用所需的电信/ICT网络和业务。
4)	提高利用以电信/ICT为中心的创新和创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有利环境
3128	有利环境包括有利于可持续电信/ICT发展的政策和监管环境，鼓励创新、对基础设施和ICT的投资，并且增加对电信/ICT的采用，以缩小数字鸿沟，推动建成更具包容性、平等的社会。
3229	为营造有利环境，国际电联将努力就构建创新型、有意义环境的技术和组织方面向成员国提供援助，通过建立新伙伴关系和利用现有以及新的和新兴电信/ICT业务和技术、连接解决方案和新商业模式等方式，重点围绕数字包容性和环境可持续性。
3330	国际电联创造有利环境的职责还包括促进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LDC）、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内陆发展中国家（LLDC）和经济转型国家积极参与以期缩小标准化差距的国际电信/ICT标准和规则的确定和通过，推动无线电频谱、卫星轨道和其他重要资源的公平获取以及为弥合数字鸿沟的最佳做法制定和能力建设。
31	这种有利环境应采用以人为本和风险知情的方法，实施数字化转型和新的和新兴电信/ICT。
34	国际电联在此主题重点下的工作预期交付以下成果：
1)	有利于创新和投资，推动社会和及经济发展的政策和监管环境。
2)	具备数字技能的用户。
3)	增强的数字包容性[footnoteRef:2]。 [2: 	] 

4)	加强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制定并落实有关数字包容、获取和使用电信/ICT的战略、政策和做法，实施和参与制定国际电联国际标准、建议书、最佳做法和规则的能力。
5)	强化政策和战略的通过，以便以环境可持续的方式使用电信/ICT。
2.7	产品和服务提供
3532	为实现主题重点工作下的成果，国际电联为成员、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部署了一系列产品和服务；下文介绍了这一系列产品和服务。每个部门和总秘书处将提供关于他们如何在各自运作规划中部署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更详细信息。
国际电联行政规则的制定和适用
3633	国际电联行政规则是《组织法》和《公约》的补充，它们规范电信/ICT的使用，对所有成员国具有约束力。
3734	国际频率管理的基础是《无线电规则》，包含规则条款和程序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其中规定国际电联所有成员国主管部门可如何行使为此目的划分的不同频段中的无线电频谱使用权以及相应义务。
3835	《无线电规则》的目标如下：促进对无线电频谱和对地静止卫星轨道自然资源的公平获取和合理使用；确保为遇险和安全目的提供的频率的可用性以及保护其不受有害干扰；帮助防止及解决不同主管部门的无线电业务之间的有害干扰情况；促进所有无线电通信业务高效率和有效能的运营；提供并在必要时规范新近应用的无线电通信技术。
3936	《无线电规则》和区域性协议由世界和区域性无线电通信大会更新，之前会有一段时间的技术和规则研究。此外，国际电联继续监督这些法律文件的实施和执行，制定支持流程并开发相关软件工具，为国际电联成员国的适用提供便利。
4037	《国际电信规则》（ITR）和《无线电规则》构成《行政规则》，并因此对《组织法》和《公约》予以补充。《国际电信规则》制定一般原则，涉及面向公众的国际电信业务的提供和运营。国际电信世界大会可部分或在例外情况下全面修订ITR。
资源的分配和管理
4138	国际电联开展无线电频谱的频段有效划分、无线电频率的分配和无线电频率指配的登记，以及空间业务中对地静止卫星轨道的相关轨道位置或其他轨道中卫星的相关特性的登记。
4239	与此同时，国际电联协调努力，防止和消除不同国家无线电台之间的有害干扰，并改进无线电通信业务对频谱和卫星轨道的使用。
4340	国际电联还确保根据国际电联的建议书和程序，有效分配和管理国际电信编号、命名、寻址和标识资源。
国际标准的制定
4441	国际电联汇集世界各地的专家制定名为ITU-R和ITU-T建议书的国际标准，作为定义全球电信/ICT基础设施、服务和应用的要素。
4542	国际电联开展研究，并通过关于无线电通信以及电信/ICT事项的建议书和报告，其中规定不同无线电业务的更大共用和兼容性，无线电频谱更合理、公平、有效且更公平经济的使用不受有害干扰，全球连通性和互操作性，更高的电信/ICT性能、质量、价格可承受性和服务及时性以及系统整体经济效益。
4643	国际电联研究技术、运营和资费课题，并通过相关建议书，以便在全球范围内为电信/ICT制定标准。
4744	国际电联的工作包括为新的和新兴电信/ICT制定国际技术标准，为其引入和使用创造有利环境。
政策框架的制定和知识产品的开发
4845	国际电联通过制定和提供政策框架和最佳做法指南，帮助成员国促进连通性，缩小数字鸿沟，实现数字化转型和建设智慧社会。
4946	国际电联通过研究组程序编写关于电信/ICT事宜的手册、技术报告和论文，为国际电联成员提供帮助。
5047	收集成员国、私营部门、研究机构和学术界的最佳做法，并与成员国分享。
5148	国际电联提供知识交流产品和工具，促成包容性对话并加强合作，从而帮助实现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并支持成员理解和应对促进连通性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提供数据和统计数字
5249	国际电联收集和发布重要数据，并开展世界级的研究，以跟踪和认识全球连通性和数字化转型。通过一系列工具和活动，国际电联在整个数据生命周期不断向成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支持，从制定数据收集标准和方法到促进数据在决策中的使用等不一而足。
5350	国际电联负责电信/ICT指标的国际统计标准，定期发布超过200项指标的标准、定义和收集方法，作为寻求衡量数字化发展的统计人员和经济学家的重要参考。
5451	作为若干有关连通性和数字技能的SDG指标（4.4.1、5.b.1、9.c.1、17.6.1和17.8.1）的托管机构，国际电联负责对这些指标进行监测，并为推进联合国系统内的统计议程作出积极贡献。
能力开发
5552	国际电联开发电信/ICT专业人员的能力，致力于提高公民的数字化素养和技能。通过能力开发计划，国际电联旨在实现所有人都能利用数字技术的知识和技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国际电联学院提供专业培训课程，涵盖与国际电联成员相关的主题。
5653	国际电联还为成员开发能力和提供工具，使其参与国际电联的活动并从中受益。这使成员能够根据《无线电规则》、ITR和区域性协议行使权利和义务，以及制定、获取、落实和影响国际电联的国际标准，以期弥合标准化差距。
5754	国际电联还通过加强能力开发促进电信/ICT网络、服务和应用的开发、扩展和使用，尤其通过伙伴关系的方式以及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同时将其他相关机构的活动纳入考虑。
提供技术援助
5855	国际电联在电信领域促进和提供对成员国的技术援助，尤其是向包括LDC、SIDS、LLDC和经济转型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区域性电信组织。
5956	国际电联提供根据利益攸关多方需求定制制定的项目和解决方案，利用其在电信/ICT领域的技术专长以及在项目开发、管理、落实、监测和评估方面的综合经验，注重基于结果的管理早已获得公认。这也为公共 – 私营伙伴关系提供了机会和值得信赖的平台，以通过处理电信/ICT的使用解决发展方面的事务需求。
6057	国际电联还为落实世界和区域性大会/全会的决定提供援助，为国际电联成员之间的无线电频谱协调活动给与支持，并提供软件工具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主管部门更有效地履行频谱管理职责。
6158	此外，国际电联与其他联合国组织/机构在其各自职权内开展协作和合作。
召集平台
6259	国际电联作为电信/ICT领域中立的技术召集平台具有汇集广泛利益攸关方的独特优势，以分享经验、知识、协作并确定方法，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价格可承受、安全、可靠、且[可信任]且具有韧性的互连互通和使用。
6360	通过其召集平台，国际电联鼓励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促进电信/ICT的增长，尤其是与区域性电信组织以及全球和区域性发展金融机构。
2.8	推动因素
6461	推动因素是使国际电联能够更有效、高效交付总体目标和重点的工作方式。它们反映了国际电联效率、透明度和问责制、开放性、普遍性和、中立性以及以人为本、以服务为导向和基于结果的价值观，。推动因素利用国际电联的主要优势并弥补缺陷，从而能够为成员提供支持。
成员驱动
6562	国际电联将继续作为成员驱动的组织开展工作，有效支持和反映不同成员的需求。国际电联认识到所有国家的需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包括LDC、SIDS、LLDC和经济转型国家以及服务欠缺的弱势群体的需求，应优先考虑并给予适当关注。国际电联还将努力深化与电信/ICT及其他行业领域代表的接触，展示国际电联在总体战略目标框架下的价值主张。
区域代表处
6663	作为国际电联整个组织的延伸机构，区域代表处在实现国际电联使命、增强国际电联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和有效回应各国需求的能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区域代表处将在每个区域代表处/地区办事处层面巩固战略规划，落实符合和基于国际电联总体战略目标和重点工作的项目和举措（包括区域性举措）。
6764	通过在区域层面应用全球具体目标以及明确项目的优先重点，国际电联还将寻求加强其整体全球有效性和影响力。
6865	区域代表处将强化国际电联作为塑造者/践行者的定位并加强联合国合作，以创造更多区域性机会，从而通达更多国家，并为国家层面的参与确定更清晰、更具影响力的优先重点。
6966	还将努力加强区域层面的能力，以确保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能够落实根据区域性举措国际电联总体战略目标和工作重点确定的计划和合作落实项目并参与其中，同时在这些项目与国际电联总体战略目标和工作重点之间建立关联。
多样性和包容性
7067	国际电联始终致力于将多样性和包容性做法纳入各项工作的主流，以确保平等并促进边缘化群体的权利。为实现目标，国际电联将通过促进所有国家和所有人（包括妇女和女童、青年、原住民、老年人、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的电信/ICT接入、价格可承受性和使用，努力弥合数字鸿沟并建设包容性社会。在内部，国际电联继续营造包容性文化，促进员工队伍和成员的多样性。
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承诺
7168	国际电联认识到，电信/ICT伴随着环境风险、挑战和机遇。国际电联致力于帮助使用电信/ICT监测、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促进提高能效和减少碳排放的数字解决方案，并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不受电子废弃物影响。国际电联将在工作中应用环境视角，促进可持续数字化转型，同时继续从内部应对气候变化，并依据2020-2030年联合国系统可持续性管理战略，将环境可持续性考量系统性地纳入运作。
伙伴关系和国际合作
7269	为增加完成使命的全球协作，国际电联继续在成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中加强伙伴关系。为此，国际电联可以利用自己多元化和广泛的成员和多边召集力量促进政府和监管机构、私营部门和学术界之间的合作。国际电联还认识到与联合国机构和其他组织（包括标准化机构和开源社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加强电信/ICT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以实现WSIS各行动方面和、SDG和GDC等国际举措并减少重复工作。
资源筹措
7370	加快资源筹措工作和增加资金来源对于实现国际电联总体目标和加强国际电联对成员的支持至关重要。因此，国际电联认识到需要确定最有效的方式来筹措预算外资源，建设资源筹措能力并加强当前的筹资战略，同时利用合作伙伴的投入作为这些努力的补充。
7471	国际电联制定长期财务承诺框架，以有效地计划、安排和交付项目，增强资源流的可预测性。
战略宣传、推广和外联
72	国际电联将加强其战略宣传、推广和外联能力，以便为完成使命提供有效支持，提升国际电联工作的知名度、认知度和影响力，同时向其成员和利益攸关方展示国际电联各项活动、输出成果和成果的价值。有效的宣传对于促进国际电联标准、规则、政策、最佳做法和发展举措的采纳与实施以及为成员的知情参与提供支持至关重要。
卓越的人力资源和组织创新
7573	提高运作效率和有效性使国际电联能够应对电信/ICT格局的变化和不断发展的成员需求，同时要考虑到财务资源有限。因此，国际电联旨在通过解决运作效率低下、重复工作和明显的官僚主义，反映透明度和问责制的价值，改进内部流程并加快内部决策制定。国际电联将继续采取措施，通过更新政策、简化流程和实施新的数字和人工智能系统，改善服务提供，加快内部决策，加强透明度、问责制和监督。国际电联还认识到需要通过增强组织内部和在联合国系统同内的跨职能协同作用、鼓励内部学习和创新、为组织范围提供统一指导以及制定更有力的绩效和人才管理方式来提高运作成效。国际电联最大的资源是一支掌握技能、充满积极性和敬业精神的职员队伍，他们具有最高的能力和操守，显示地域多元化，性别平衡，通过致力于管理成果，有能力实现国际电联的使命和战略目标。本组织的关注重点是实现国际电联人员能力、流程、程序和工具的现代化，并与联合国共同制度和国际公务员制度的价值观相结合和协调。为此，国际电联将基于四个主要方面（战略规划、数字化转型、创新和人力资源管理）实施加强组织开放性、灵活性和效率的文化和技能转型计划。国际电联的转型工作将继续朝着营造不断学习和创新的文化迈进，在进行适应性变革的同时，认识到新兴技术将重塑任务、角色、工具、工作流程和组织文化。因此，国际电联将投资于现代、灵活和可扩展的数字能力，以提高其核心交付机制（包括研究组）的效率、效能和参与度。]国际电联还将继续努力实施基于结果的管理原则，以尽可能有效和高效地利用有限的财务资源，助力提升与国际电联核心使命相符并将产生最大影响和价值的活动的优先级。为此，国际电联在实现其战略目标方面将变得愈发高效、具有韧性和灵活性。
2.9	战略风险管理
[image: ]
7674	考虑到在战略规划期间最有可能影响国际电联活动的普遍挑战、演进和变革，理事会确定了一份战略风险清单，以及相应的缓解措施。作为国际电联风险管理框架的一部分，国际电联将进一步对这些战略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评价，每年由理事会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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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国际电联结果框架[footnoteRef:3]2 [3: 2	国际电联《运作规划》将通过在支撑成果交付工作的组织推动因素支持下，将本《战略规划》的总体目标和成果转化为国际电联承诺交付的输出成果，使本《战略规划》得以落实。《运作规划》还将界定详细的绩效指标和实施机制，包括与组织效率与成效相关的指标和机制，借此跟踪进展情况并向成员国报告。] 


A	总体战略目标和具体目标
	总体目标
	具体目标
	具体目标的指标

	普遍实现互连互通
	1.1：宽带的普遍覆盖
	–	宽带业务覆盖的世界人口所占比例（SDG指标9.c.1 – 国际电联为托管机构）
–	移动网络覆盖的人口（至少使用2G，至少使用3G，至少使用4G*，至少使用5G），按城乡地区分列
–	每百人固定宽带签约用户**
*SDG指标9.c.1
**SDG指标17.6.1

	
	1.2：人人都用得起的宽带服务连接
	–	发展中国家入门级宽带业务成本占月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的百分比
–	固定宽带互联网价格指数，占人均GNI的百分比
–	纯数据移动宽带价格指数，占人均GNI的百分比

	
	1.3：家家户户的宽带接入
	–	接入互联网的家庭所占比例（按发展水平分列；城市/农村）

	
	1.43：普遍使用支持互联网的设备的拥有和使用
	–	个人使用智能电话的百分比
–	个人拥有智能电话的百分比
–	拥有移动蜂窝电话的个人，按性别占百分比分列*
*SDG指标5.c.1

	
	1.5：所有学校的互联网接入
	–	拥有入门级（每月至少500 MB）互联网服务的学校所占百分比

	
	1.64：各国网络安全就绪水平的提高（具备的关键能力：战略、国家计算机事件/应急响应团队和立法到位）
	–	通过全球网络安全指数（GCI）支柱衡量的承诺增加

	
	1.7：所有人都能使用互联网
	–	个人使用互联网所占百分比（按城市/农村，按区域、发展水平汇总）（SDG指标17.8.1 – 国际电联为托管机构）

	
	1.5：具有韧性的网络
	[–	服务质量的国家监管框架
–	体验质量的国家监管框架]

	
	1.6：避免有害干扰
	–	在报告期的一年内向无线电通信局报告的、对（空间业务频率指配产生的）有害干扰案件数量
–	向无线电通信局报告的、有待解决的对（空间业务频率指配产生的）有害干扰案件的数量
–	在报告期的一年内向无线电通信局报告的、对（地面业务指配产生的）有害干扰案件数量
–	向无线电通信局报告的有待解决的对对（地面业务指配产生的）有害干扰案件数量
–	无线电通信局已根据相关程序（如根据《无线电规则》第15.41、15.42款等）采取适当行动的情况数量

	
	1.7：互操作性标准的影响
	[–	国际电联认可的测试实验室认证范围内所列的ITU-T建议书的数量
–	根据国际电联成员报告的、在产品或服务中采用的ITU-T标准的数量]

	可持续数字化转型
	2.1：缩小的所有数字差距（尤其是性别、年龄和城乡）
	–	个人使用互联网所占百分比（按性别、年龄和城市/农村分列）

	
	2.1	普遍使用互联网（弥合所有差距）
	–	使用互联网的个人，按性别、地点、年龄的百分比分列
*SDG指标17.8.1（按城市/农村；区域和发展水平划分）（-国际电联为托管机构）

	
	2.2：大多数人拥有人人享有数字技能
	–	掌握ICT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所占百分比，按技能类型分列（SDG指标4.4.1 – 国际电联为托管机构）
–	具有ICT技能的个人，按技能水平、技能领域分列

	
	2.3：学校的普遍互联网接入
	–	连接到互联网的学校，按教育程度的百分比分列

	
	2.34：企业对互联网服务的普遍使用企业/行业普遍使用互联网
	–	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所占百分比（按总数和规模分列）
–	企业的互联网使用（按公司规模分列）

	
	2.4：大多数个人对线上政务服务的获取
	–	在网上与政府服务互动的人口所占百分比

	
	2.5：显著提高的ICT对气候和的环境行动的贡献影响
	–	全球电子废弃物回收率
–	电信/ICT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
–	正式收集和回收的电子废弃物的百分比
–	[ICT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
–	[实施节能技术和做法的ICT基础设施份额（%）]
–	[已通过促进ICT落实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发展的战略和解决方案的成员国数量]

	
	2.6：包容性数字创新
	–	已通过电信/ICT创新战略和举措的成员国数量
–	在国家层面通过数字化转型/发展多部门政策的成员国数量

	
	2.7：太空发展
	–	卫星宽带签约用户
–	[天基连接，包括潜在的卫星直连蜂窝]



B	主题重点工作和成果
	主题重点工作
	成果
	成果的指标

	用于空间和地面业务的频谱
	1)	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资源得到高效、经济、合理且公平的使用[footnoteRef:4]3 [4: 3	指标中提及的数量可参见《无线电规则》：https://www.itu.int/pub/R-REG-RR/zh。] 

a)	空间业务
b)	地面业务
	–	完成协调后已通知频率指配并请求在MIFR中做登记的国家数量
–	过去四年内完成协调后已通知频率指配并请求在MIFR中做登记的国家数量
–	在MIFR中登记有地球站的国家数量
–	过去四年内在MIFR中通知地球站的国家数量
–	在MIFR登记有地面指配且调查结果合格的国家数量
–	仅根据第11.31款按年登记在MIFR中的空间业务频率指配的数量
•	针对对地静止卫星网络
•	针对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
–	按照第11.31、11.32或11.32A款在MIFR中按年登记的空间业务频率指配的数量
•	针对对地静止卫星网络
•	针对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
–	按照第11.41款在MIFR中按年登记的空间业务频率指配的数量
•	针对对地静止卫星网络
•	针对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
–	按照第4.4款在MIFR中按年登记的空间业务频率指配的数量
•	针对对地静止卫星网络
•	针对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
–	已从MIFR中删除的空间业务频率指配的数量：
•	不符合《无线电规则》
•	由通知主管部门提出
–	过去四年期间在MIFR中登记地面指配的国家数量
–	按照第11.31款在MIFR中按年登记的频率指配数量（非规划无须协调的地面业务）
–	按照第11.31和11.32款在MIFR中按年登记的频率指配数量（非规划须协调的地面业务）
–	按照第11.31和11.34款在MIFR中按年登记的频率指配的数量（规划的地面业务）
–	按照第4.4款在MIFR中按年登记的频率指配的数量（地面业务）
–	已从MIFR中删除的频率指配数量（地面业务）：
•	不符合《无线电规则》
•	由通知主管部门提出
–	根据《无线电规则》第11.50款对其审查结论每年进行复审的地面业务频率指配的数量
–	无线电通信局每年根据《无线电规则》第13.6款处理的与地面业务有关的案件数量
–	根据《无线电规则》第11.50款对其审查结论每年进行复审的空间业务频率指配的数量
–	无线电通信局每年根据《无线电规则》第13.6款处理的空间业务案件数量

	
	2)	避免造成有害干扰
a)	对于空间业务
b)	对于地面业务
	–	指配给卫星网络且无上报有害干扰影响的频谱所占百分比
–	在《无线电规则》中包含的可允许干扰标准内，用于空间业务频谱的百分比
–	过去四年期向无线电通信局报告并已解决/有待解决的有害干扰（空间业务）案例（百分比）
–	过去四年期向无线电通信局报告并已解决/有待解决的有害干扰（地面业务）案例（百分比）
–	在《无线电规则》所包含的可允许干扰标准（如适用）范围内，地面业务频谱使用的百分比。





	
	3)	对ITU-R建议书的应用得到增强，包括涉及用于有效频谱管理的传播建模，以及涉及共用和兼容性的建议书
	–	ITU-R建议书的下载量
–	批准和出版的ITU-R建议书、报告和手册的数量，当前有效
–	每年批准和出版的ITU-R建议书、报告和手册的数量

	国际电信
码号资源
	1)	根据ITU-T建议书和程序，有效分配和管理国际电信编号、命名、寻址和标识（NNAI）资源
	–	国家码号规划变更通知的数量

	
	2)	增强的国际电信网络和业务的可用性
	–	指配的数量和类型

	
	3)	对编号、命名、寻址和标识（NNAI）资源的挪用和滥用减少
	–	E.164码号滥用通知

	全球电信/ICT互操作性和创新
	1)	ITU-T标准的全球采用[]的增加
	–	作为国家标准或在国家/区域规则中引用的ITU-T标准的数量
–	已制定国家标准化战略的成员国数量
–	知名学术刊物论文引用的ITU-T标准的数量。
–	对有关无线电通信和电信/ICT事宜的建议书和报告的满意度，这些建议书和报告特别涉及全球互操作性和兼容性、全球连通性、创新和效率、服务的及时性以及整体系统的经济性。
–	对新的和新兴电信/ICT国际技术标准的满意度，为其引入和使用创造有利环境。
–	拥有负责ITU-T所涉新技术和新兴技术的机构的成员国数量

	
	2)	增强全球电信网络和服务的性能、可靠性和协调
	–	增强国际电信网络和业务的可用性
–	根据ITU-T建议书和程序有效分配和管理国际电信编号、命名、寻址和标识（NNAI）资源

	包容和安全的电信/ICT基础设施和服务
	1)	所有人对固定和移动宽带业务的连接和接入增强改善发展中国家，包括LDC、SIDS、LLDC和经济转型国家以及有具体需求国家的宽带连接
	–	固定/移动宽带签约用户的数量和百分比（SDG指标17.6.2 – 国际电联是托管机构）
–	固定和移动宽带用户的百分比（按吞吐量统计）
–	固定和移动宽带用户的百分比（按技术分类：铜缆、光纤、4G/5G、固定无线接入（FWA）等）
–	覆盖人口的百分比（按网络类型统计）
–	拥有宽带规划的成员国数量
–	将《国家应急通信计划》作为国家和地方降低灾害风险战略组成部分的国家的数量

	
	2)	增强的无线电通信业务的使用
	–	已完成向数字地面电视过渡的国家所占百分比
–	运行中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星座/卫星的数量（由于可为实际卫星运行提供支持的不止一个卫星网络，所以卫星数量可以是相同运行卫星数量的几倍）
–	采用GNSS嵌入式接收机的设备数量（单位：十亿）
–	地球探测卫星的数量（星座/GSO系统/所有卫星）
–	运营地球探测卫星的国家数量/使用地球探测卫星数据或产品的国家数量

	
	3)	数字技能和素养增强
	–	数字技能用户的百分比 – 按水平（基本技能、标准技能和高级技能）

	
	4)	国际电联成员对包容和安全的电信/ICT基础设施、服务和应用的互操作性和性能的了解有所增加
	–	国际电联研讨会、讲习班和能力建设活动中与这一成果相关的活动/参与者/国家总数

	
	5)	提高国际电联成员部署包容、安全和有复原力的ICT基础设施的能力，应对网络安全相关事件，在使用ICT方面建立信任和信心，并采取风险管理做法
	–	接受国际电联技术援助以树立使用电信/ICT的信心并提高安全性及采取风险管理做法的国家数目
–	接受国际电联技术援助以解决网络安全相关事件的国家数目

	
	6)	加强利用国际电联独特的伙伴关系，促进数字技能和公众网络安全意识方面的能力建设和培训
	–	国际电联研讨会、讲习班和能力建设活动中与这一成果相关的活动/参与者/国家总数

	
	7)	协助国际电联成员制定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	接受国际电联技术援助以制定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国家数目

	
	8)	协助国际电联成员实施与该主题重点相关的国际标准
	–	接受国际电联技术援助以执行与这一成果相关的国际标准的国家数目

	
	2)	改善电信/ICT基础设施和服务，特别是宽带覆盖、服务质量、服务和设备的价格可承受性以及农村和服务欠缺地区的状况
	–	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人，按理由分列

	
	3)	加强成员国利用电信/ICT降低和管理灾害风险的能力，以确保应急通信的可用性
	–	将应急通信规划作为国家和地方降低灾害风险战略组成部分的国家成员国数量

	
	4)	提高对网络安全问题的了解和认识
	–	已将网络安全战略纳入其国家发展议程的成员国的数量。

	
	5)	加强应对网络事件和网络攻击的能力
	–	已建立和加强计算机事件响应团队（CIRT）的成员国的数量

	
	6)	加强对上网儿童的保护
	–	具有保护上网儿童政策/战略的成员国的数量
–	已确定拥有在线儿童辅助系统（如帮助热线、转介系统）的成员国的数量

	数字应用
	1)	电信/ICT应用的互操作性和性能增强
	–	与应用程序相关的已批准ITU-T建议书、勘误、修正案和增补的数量
–	与应用程序有关的ITU-T建议书、勘误、修正案和增补的下载次数

	
	2)	加强对电信/ICT应用
（包括电子政务）的采用和使用
	–	采用数字化战略
–	个人在线获取电子政务服务的百分比

	
	3)	增加部署此类应用所需的电信/ICT网络和服务
	–	至少由4G移动网络覆盖的人口
–	固定宽带（占总数的百分比）：> 10 Mbit/s

	
	4)	提高利用以电信/ICT为中心的创新和创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	采用以ICT为中心的创新和创业战略

	
	1)	通过使用新的和新兴电信/ICT和服务，增强加速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	在国家层面采用数字行业战略的成员国的数量。

	
	2)	增强制定有关环境可持续性的电信/ICT战略和解决方案的能力
	–	已在国家层面采用电子废弃物政策、进行了立法或制定有法规的成员国的数量

	有利环境
	1)	有利于创新型监管的政策和监管环境，以吸引投资，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加强成员国完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电信/ICT政策、法律和监管框架的能力
	–	向下一代监管（G1-G4）迈进和/或为实现向更高水平的数字化转型做好准备（G5）的国家成员国数量
–	ICT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

	
	2)	具备数字技能的用户
	–	掌握数字技能的用户所占百分比 – 按水平分列（基本技能、标准技能和高级技能）

	
	3)	数字包容性增强（包括妇女和女童、青年、原住民、老年人、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
	–	移动电话拥有率（按性别分列）（SDG指标5.b.1 – 国际电联是托管机构）
–	互联网使用的性别差距
–	互联网使用的代沟 – 年轻人（< 15岁，15-24岁）和老年人（> 75岁）
–	拥有可确保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无障碍获取电信/ICT的有利环境的国家数量

	
	4)	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制定并落实有关数字包容、获取和使用电信/ICT的战略、政策和做法，落实和参与制定国际电联国际标准、建议书和最佳做法和规则的能力增强
a)	缩小标准化差距 – 提高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制定、获取、实施和影响ITU-T建议书方面的能力
2)	提高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制定、获取和实施ITU-T建议书的能力（缩小标准化工作差距）
	–	通过BDT相关行动获得技术援助以加强电信/ICT连通性、接入、价格可承受性和包容性的国家数量
–	个人使用互联网并拥有移动和数字设备的百分比
–	残疾人使用互联网并拥有移动和数字设备的百分比
–	女性使用互联网并拥有移动和数字设备的百分比
–	青年使用互联网并拥有移动和数字设备的百分比
–	[按发展水平分列的在ITU-T研究组内担任领导职位的人员总数]
–	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成员国/部门成员数量
–	为国际标准化活动做出贡献的成员国/部门成员数量

	
	b)	增加有关《无线电规则》、《程序规则》、区域性协议、建议书的知识和专业技术以及有关频谱使用的最佳做法
c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增加了对ITU-R活动（包括通过远程与会开展的活动）的参与
	–	ITU-T研究组会议/与会者的总数
–	按发展水平分列的参加ITU-T研究组会议的国家总数
–	按相关投稿国家的组织发展水平分列的向ITU-T研究组会议提交稿件的总数
–	下载ITU-T建议书的总次数
–	为支持ITU-T研究组/参与者而举办的讲习班和其他活动的总数
–	ITU-R免费在线出版物的下载次数（单位：百万次）
–	国际电联研讨会、讲习班和能力建设活动（世界和区域研讨会以及专题讨论会）/参与者的总数
–	提供地面业务技术援助行动的数量/接受援助国家的数量/花费的时间（单位：天）
–	ITU-R大会、全会和研究组相关会议活动/参与者的总数

	
	5)	增强采用以环境可持续的方式使用电信/ICT的政策和战略
	–	采用统一数据收集方法的国家数量
–	拥有有关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WEEE）政策、立法或法规的国家数量

	
	3)	加强成员国在商定标准和方法的基础之上，利用新兴技术和服务，编制并收集反映电信/ICT发展和趋势的高质量国际可比统计数据的能力
	–	提交有效数据的时间不超过两年且回复内容至少包含国际电联“世界电信指标”短问卷调查表80%指标的成员国所占百分比。
–	提交有效数据的时间不超过三年且回复内容至少包含国际电联“家庭问卷调查表”80%指标的成员国所占百分比。
–	提交有效数据的时间不超过三年、按性别分列数据，并将其用于“个人使用互联网比例”指标的成员国所占百分比
–	提交有效数据的时间不超过三年，按地点（农村/城市）分列数据，并将其用于“个人使用互联网比例”指标的成员国所占百分比
–	提交有效数据的时间不超过三年，且数据涉及问卷调查表所列至少五项信息通信技术（ICT）技能的成员国所占百分比。

	
	4)	加强成员国制定和更新天基电信/ICT监管框架的能力
	–	已建立空基电信/ICT监管框架的成员国数量


附录Ab – 资源分配（与财务规划之间的关联）
附录A
资源分配 – 2024-20272028-2031年战略规划与财务规划之间的关联
[image: ]
	
	单位：千瑞郎

	重点工作
	2028-2029
	2030-2031
	合计

	重点工作A – 空间和地面业务的频谱使用
	99 892
	102 223
	202 114

	重点工作B – 全球电信/ICT互操作性和创新
	61 340
	59 960
	121 300

	重点工作C – 包容和安全的电信/ICT基础设施与服务
	42 836
	41 860
	84 696

	重点工作D – 数字应用
	24 971
	24 406
	49 376

	重点工作E – 有利环境
	94 941
	94 529
	189 470

	总计
	                  323 978 
	                  322 978 
	                  646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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